网上申报填写规范及注意事项

1.认定机构选择“重庆市教育委员会”；

确认点选择“重庆文理学院”；

认定所在地类型选择为“任教高等学校所在地”；

工作单位：重庆文理学院（不需要填写具体二级单位）；

2.申请资格种类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；

3.毕业学校及时间：填写最高学历学校名称和学历证书时间；

4.所学专业：该项为选择项目，根据最高学历证书专业选择填写；

5.现从事职业：该项为选择项目，建议统一选择为“在职教学人员”；

6.专业技术职务：该项为选择项目，建议统一选择为“高校教师未聘”；

7.申请任教学科：根据本人学历证书专业填写，不能只填到学科大类，学科须填写到最后一级；跨专业申请者需备注说明，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；申请人提供的“教学任务书”对应的任教学科必须与申请学科一致。

8.本人简历：①从现今开始，倒序填写，即简历最后一项须为“XXXX——至今”；建议简历填写4条，不得空项。②简历原则上不能间断，若有间断，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。③若个人经历中有3个月以上复读、待业等情况的，据实填写，并填写证明人。
